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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背景

科学确定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组成，是合理、有效控制项目

投资的基础，对提高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。为统一总投资费用

组成口径，适应建设各方工程造价管控需要，规范工程计价行为，

2016 年我们启动了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组成的研究工作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主要涉及费用组成的文件共有 3 部：一是国

家计委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

算定额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（计标〔1985〕352 号），已于 2017

年 12 月废止；二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联合印发的《建

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》（建标〔2013〕44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44 号文”），随着“营改增”的全面推行、行政事业性收费

清理规范和生态环保、应急等部门最新规定实施，部分内容与现

行法规政策不符；三是财政部印发的《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

理规定》（财建〔2016〕50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504 号文”），

主要用于规范基本建设项目成本管理，与 44 号文需衔接协调。

为适应建设项目全过程管控需要，规范投资估算、设计概算、

施工图预算等计价行为，我们以问题为导向，总结现行做法，尽

量趋近财务会计费用，编制了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组成。一方面

从顶层设计上统一费用组成规则，解决不同区域、不同行业的费

用组成差异，提高投资决策的统筹性和前瞻性；另一方面解决当

前专项评价费、工程保险费等费用无开项的现实问题，适应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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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，提高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持

续性。

二、编制特点

与之前 3 部涉及建设项目费用组成的文件相比，本次编制主

要有 3 个特点。

（一）规范工程建设其他费组成。

工程建设其他费内容繁杂，涉及面广。长期以来，建设领域

各行业关于此费用组成及定义出入较大，本次编制依据国务院及

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，细化列出各项费用，并按费用性质

进行适当归类。

（二）扩充人工费组成。

原人工费定义基于计划经济的工资制度，所含费用内容不

全，导致人工费与市场劳务价格相比偏低，与市场定价原则相违

背。本次编制的人工费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薪酬理念，在原人工费

基础上增加原规费中的生产工人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等

项目，所含费用内容更加全面，使人工费单价更接近市场实际价

格。

（三）取消规费。

原规费既不符合市场决定价格的市场经济总体思路，也不符

合全费用综合单价的改革方向，因此取消该费用。原规费中的社

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按生产工人和管理人员分别纳入直接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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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人工费和间接费中的管理人员费；根据《关于停征排污费等

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4 号），取消

原规费中的工程排污费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2016 年 5 月，启动《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项目组成》课题

研究工作，成立课题组。印发《关于开展工程造价费用组成专项

调查的通知》（建标造函〔2016〕68 号），对现行工程造价费

用组成开展调研。

2017 年 2 月，形成《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项目组成》（初

稿）。

2017 年 9 月，印发《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项目组成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，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。共收集到相关部门、各行业、

各地区及有关专业人士意见数百条。

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底，根据反馈意见多次研究论证、

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项目组成》（讨论稿）。

2019 年 1 月至今，与国家有关部委多次沟通协调，对费用

组成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。

四、需重点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与 504 号文的关系。

本次编制主要是统一总投资费用组成，规范工程造价管控行

为；504 号文是针对待摊投资支出、项目建设管理费、代建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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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具体如何使用作出具体规定，规范基本建设项目成本管理，两

者并不矛盾。本次编制以 504 号文为重要基础，大部分费用定义

及组成与 504 号文保持一致，如建设期融资费用、材料费、建设

单位管理费、临时设施费等。

（二）与“44 号文”的关系。

本次编制内容涵盖 44 号文。与 44 号文相比，“人工费”、

“材料费”、“规费”、“增值税”等费用定义及组成均进行了

调整。本规定发布的同时，44 号文可以废止。


